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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文函 

纽约 

审计委员会 

主席 

 依照财务条例 6.5，谨送上我已核可的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

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

年期账目。财务报表由主计长编制并经其核证无误。 

 这些财务报表已同时送交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潘基文(签名) 

2012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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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 

联合国大会主席 

 谨随函转递秘书长提交的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

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财务报

表。这些报表业经审计委员会审查。 

 此外，谨送交审计委员会关于上述账目的报告，包括对账目的审计意见。 

 

中国审计长 

审计委员会主席 

刘家义(签名) 

201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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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审计委员会关于财务报表的报告：审计意见 

  关于财务报表的报告 

 我们审计了所附的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

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财务报表，其中包括收入和支出以及准备金和

基金结余变动表(报表一)、资产、负债及准备金和基金结余表(报表二)；现金流

量表(报表三)以及批款表(报表四)；及财务报表的注释性说明。 

管理当局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秘书长负责根据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编制和公允列报这些财务报表，并负责

进行管理当局视为必要的内部控制，使编制的财务报表不存在因欺诈或错误而出

现的重大错报。 

审计员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通过审计对这些财务报表发表意见。我们根据《国际审计准则》

进行审计。这些准则要求我们遵守道德规定，并通过规划和实施审计，对这些财

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包括通过执行有关程序，获取关于财务报表内数额和披露事项的

审计证据。程序的选定依据审计员的判断，包括对财务报表是否因欺诈或错误

而出现重大错报的风险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审计员考虑到与该实体编制

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有关的内部控制，以便根据情况设计适当的审计程序，但

其目的不是对该实体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当

局采用的会计政策是否适当，作出的会计估计是否合理，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

总体列报情况。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为我们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适当和充足的依

据。 

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各财务报表按照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列报

了法庭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该日终了两年期的财务执行情况

和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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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其他法律和条例规定的报告 

 此外，我们认为，我们在审计过程中注意到或测试的法庭会计事项在所有重

大方面均符合《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及立法授权。 

 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第七条和相关附件，我们还就法庭的财务报

表出具了长式审计报告。 

 

中国审计长 

审计委员会主席(审计组长) 

刘家义(签名) 

 

南非审计长 

特伦斯·农本贝(签名)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计长兼审计长 

埃米亚斯·莫尔斯(签名) 

201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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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审计委员会的长式报告 

 摘要 

 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审计了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

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法庭)2011年12月31日终了两年期财

务报表，并审查了其有关业务。审计是通过审查位于荷兰海牙的法庭总部的财务

事项和业务活动进行的。 

审计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列报了法庭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该日终了两年期的业务结果和现金流量，财务报表是

按照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适当编制的。 

以往建议的执行情况 

 在就 2008-2009 两年期提出的 10 项建议中，9 项建议(90%)已得到充分执行；

仅有 1 项(10%)正在执行。而在上一个两年期，57%的建议得到充分执行，29%的

建议正在执行，14%的建议因事态发展而不能执行。这些建议的详细执行情况见

第二章附件。 

财务概览 

 就本报告所述期间而言，总收入为 3.3715 亿美元，总支出为 3.2414 亿美元，

收支相抵盈额为 1 301 万美元。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0872 亿

美元，债务总额为 1.0082 亿美元，准备金和基金结余为 790 万美元。 

为实施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而取得的进展 

 联合国总部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实施工作组告知审计委员会，法庭计划采用联

合国 2014 年实施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时间表。不过，截至报告编稿时，鉴于可

预见到法庭将于 2014 年年底关闭，委员会不清楚法庭是否应按计划实施公共部

门会计准则。委员会认识到实施工作组正在拟订可适用于法庭的会计政策，而

且法庭正在参与联合国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实施进程，但注意到除遵循实施工

作组的指示外，法庭并未积极主动地确定它为实施公共部门会计准则需要作出

哪些变动，尤其是如何进行准备，以便为实施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确证、净化和

迁移数据。 

 审计委员会还注意到，法庭没有为本报告所述期间留出一笔执行公共部门会

计准则的预算。此外，不清楚刑事法庭的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将如何实施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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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会计准则，因为该机制仅会在 2013 年 7 月 1 日之后才设立。截至审计时，

为机制征聘工作人员的工作尚未开始。鉴于在为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进行准备方面

存在的薄弱、以及在法庭应否实施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该机制如何于 2014 年实

施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方面的不确定性，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这些不确定性和不

足可能导致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实施发生延迟。 

《完成工作战略》 

 根据安全理事会规定的任务，法庭应不迟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完成全部剩

余工作，并确保顺利过渡到将于 2013 年 7 月 1 日开始运作的余留事项处理机制。

法庭应完成对被捕 12 个月以上的逃犯的审判，并完成所有对判决或判刑提出的

上诉通知是在 2013 年 7 月 1 日前提交的上诉程序。 

 审计委员会期望法庭订有一项综合行动计划，以便在法庭关闭之前管理工作

的完成。这项行动计划应涵盖有待完成的主要任务，而且每项任务列出完成的

后期限、可问责的负责人、可取得哪些效益、在关闭进程中会出现哪些风险。委

员会认识到法庭已经制定了行动计划的多项内容，包括员额和人员缩减计划、资

产处置计划和职能向余留事项处理机制过渡的计划纲要，但指出，法庭尚未制定

一项综合行动计划来指导进行有秩序的关闭。 

 审计委员会分析了案件量以及 近的审判时间表，指出法庭管辖范围内的一

些案件有在 2014 年年底前不能完成的风险。这可能影响到法庭的关闭，扰乱向

余留事项处理机制的过渡： 

 (a) 鉴于在 2008 年至 2011 年期间，案件的平均审判时间为四年半，委员会

认为，仅分别于 2011 年 6 月 3 日和 2011 年 7 月 25 日才开始的两个预审案件有

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不能完成的风险。 

 (b) 法庭对在持续进行的以及今后的上诉程序的预测估计，有三个案件的上

诉程序不会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 

非消耗性财产的管理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按历史成本计算，法庭的非消耗性财产的价值为

1 509 万美元。在对非消耗性财产的管理进行审查之后，审计委员会注意到下列

不足： 

 (a) 法庭的实物查验报告显示，有 696 项价值为 223 万美元的非消耗性财产

没有找到。法庭采取措施处理了这一问题，截至审计时，有价值为 14 737 美元

的 10 项非消耗性财产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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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委员会在实地核实时，注意到数据库中有 19 项的记录没有及时更新，

有 3 项没有登入签条。 

档案管理 

 法庭的档案是联合国的一项重要财产。鉴于法庭将于 2014 年 12 月关闭，这

些档案尤其重要。法庭档案管理的不足带来了若未加妥善保管有可能泄露或遗失

的风险。委员会在对档案的管理进行审查时，注意到下列不足： 

 (a) 缺乏电子邮件管理政策，以便将业务邮件和私人邮件区分开来； 

 (b) 缺乏有关实物记录的应急和复原计划； 

 (c) 保管库的管理方面存在不足，比如一些保管库未设进出登记簿。 

建议 

 审计委员会在进行审计后提出了若干建议。主要建议是，法庭应： 

 (a) 加快准备工作，包括对实施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需求进行全面审查，并

更积极主动地与总部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实施工作组进行交流，以便为实施公共部

门会计准则做好准备； 

 (b) 将与关闭法庭和向余留事项处理机制过渡有关的现有计划和报告合并

为一项单一的全面计划，其中纳有指导有秩序关闭所需的所有要素，包括、但不

限于确定关闭方面待执行的任务、其里程碑、以及风险和效益； 

 (c) 继续确保尽快进行审判及上诉审理工作，并适当考虑到被告的权利和适

当程序； 

 (d) 订立程序以解决通过对非消耗性财产进行实地核查所确定的问题；及时

更新非消耗性财产数据库；确保对所有非消耗性财产适当加贴标签； 

 (e) 制定电子邮件管理政策，以便将业务邮件与私人邮件区分开来；拟定一

项实物记录灾害复原计划；改善保管库的管理，以加强档案和记录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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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任务、范围和方法 

1.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

责者的国际法庭(法庭)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808(1993)和第 827(1993)号决议设

立的。法庭的主要目的是审判对谋杀、酷刑、强奸、奴役、破坏财产和法庭规约

所列其他犯罪等骇人听闻的行为负有 重大责任的个人。通过对行为人进行审

判，法庭力求遏止今后的犯罪，为数以千计的受害人及其家庭伸张正义，从而促

进前南斯拉夫境内的持久和平。 

2. 国际法庭由三个机关组成，即分庭、检察官和书记官处。分庭包含三个审判

分庭和一个上诉分庭。检察官负责调查和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

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检察官办公室作为法庭的一个单独机

关独立行事。书记官处为各分庭和检察官服务，并负责法庭的行政和服务工作。 

3. 2010 年 12 月，安全理事会以第 1996(2010)号决议设立了刑事法庭余留事项

国际处理机制。该决议还要求法庭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根据完成工作战略快速且

不迟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完成全部剩余工作。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起，法庭将把

其职能移交给余留事项处理机制，并将保留完成正在进行的审判和上诉工作所需

的有限的司法和起诉权力。余留事项处理机制在 2012-2013 两年期将与两个法庭

共同存在，共享资源，相互支持，互惠协调。 

4. 审计委员会(委员会)根据大会 1946 年 12 月 7 日第 74(I)号决议审计了法庭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终了的两年期财务报表，并审查了其在该两年期的业务情况。

审计工作是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第七条及其附件和国际审计准则进行

的。这些准则规定，委员会须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规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合理

地确定财务报表中是否存在重大错报。 

5. 审计的主要目的是使委员会能够根据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对财务报表是否公

允反映了截至2011年12月31日的法庭财务状况以及该日终了财政期间业务和现金

流量的结果形成意见。这包括对下列两个问题进行评估： 财务报表中记录的支出是

否用于理事机构核准的目的；收入和支出是否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作了

适当分类和记录。审计工作包括对财务制度和内部控制进行一般性审查，并在审计

委员会认为必要的范围内检查会计记录和其他凭据，以便就财务报表形成意见。 

6. 除了对账目和财务事项进行审计，审计委员会还按照财务条例 7.5 审查了法

庭的业务。这要求委员会就财务程序的效率、会计制度和内部财务控制以及法庭

业务的总体行政和管理等问题提出意见。大会还要求委员会审查以往建议的执行

情况，并就此向大会提出报告。本报告相关部分论及到这些事项。 

7. 审计委员会继续通过致管理当局函向法庭报告审计结果，详细阐述意见和建

议。通过这一做法可与法庭保持对话。在此方面，已发出 1 封涉及所审查财政期

间的致管理当局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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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审计委员会在审计工作时与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进行了协调，以避免工

作重复，并确定委员会可依靠监督厅工作的程度。 

9. 在审计委员会看来，本报告所述的事项应提请大会予以注意，包括由大会及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提出具体要求。 

10. 审计委员会已与法庭讨论了委员会的意见和结论，法庭的意见已在本报告中

得到适当反映。 

 B. 主要审计结果和建议 

 1. 审计委员会以往建议的落实情况 

11. 在就 2008-2009 两年期提出的 10 项建议中，9 项建议(90%)已得到充分执行；

仅有 1 项(10%)正在执行。而在委员会上一次报告中表明，2006-2007 两年期，委

员会 57%的建议得到充分执行，29%的建议正在执行，14%的建议因事态发展而不

能执行。这些建议的详细执行情况见本章附件。 

12. 审计委员会注意到法庭已采取行动来改善委员会建议的执行。例如，法庭指

定了一名地方供应商数据库干事，并按照《采购手册》的要求订立了涵盖供应商

登记程序的新的标准作业程序。审计委员会对法庭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并鼓励

法庭加紧努力，执行委员会的建议。 

13. 正在执行的建议是由监督厅填补法庭的驻地审计员的空缺员额。监督厅在本

两年期内的确填补了员额，但因驻地审计员得到晋升并被委派到另一工作地点，

这一员额又于 2012 年 1 月空缺。鉴于征聘正在进行中，审计委员会对此没有什

么大的关切。 

 2. 财务概览 

14. 就本报告所述期间而言，总收入为 3.3715 亿美元，总支出为 3.2414 亿美元，

收支相抵盈额为 1 301 万美元。 

15.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0872 亿美元，债务总额为 1.0082

亿美元，准备金和基金结余为 790 万美元。 

16. 在资产总额中，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现金池结余为 7 818 万美元，主

要是由于往年累积的盈余。 

 3.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实施 

17. 联合国总部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实施工作组告知审计委员会，法庭计划采用联

合国 2014 年实施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时间表。不过，鉴于可预见到法庭将于 2014

年年底关闭，截至本报告编稿时，委员会不清楚法庭是否应按计划实施公共部门

会计准则。审计委员会认识到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实施工作组正在拟订可适用于法

庭的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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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审计委员会还获悉，法庭正在参与联合国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实施进程，其

中包括由实施工作组进行的初步评估；对项目规划采取注重风险的方式；就公共

部门会计准则行动计划方面的准备情况每月对法庭进行评估；制定一个符合公共

部门会计准则的固定资产登记册；进行工作人员培训；其目的是，如果必要，法

庭可编制符合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报表，而不是符合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的报

表。同时，审计委员会注意到，为了支持这一进程，法庭已设立了一个公共部门

会计准则项目组，该项目组现正审查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实施工作组提出的项目时

间表，以确定它可如何达到里程碑，并取得支持进程所需的资源。 

19. 审计委员会注意到，在 2010-2011 两年期，法庭除遵循总部公共部门会计准

则实施工作组的指示外，并未积极主动地确定它为实施公共部门会计准则需要作出

哪些变动，尤其是如何进行准备，以便为实施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确证、净化和迁移

数据。委员会还注意到，法庭没有为本报告所述期间留出一笔实施公共部门会计准

则的预算。此外，不清楚余留事项处理机制将如何实施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因为该

机制仅会在 2013 年 7月 1 日之后才设立。截至审计时，为余留事项处理机制征聘

工作人员的工作尚未开始。鉴于在为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进行准备方面存在的薄弱、

以及在法庭应否实施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该机制如何于 2014 年实施公共部门会计

准则方面的不确定性，审计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在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方面出现的

这些不确定性和不足可能导致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实施发生延迟。 

20. 审计委员会建议，法庭加快准备工作，包括对实施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必要

性进行全面审查，并与总部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实施工作组进行更积极主动的交

流，以便为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实施做更好的准备。 

 4. 《完成工作战略》 

没有关闭的行动计划 

21. 安全理事会在第 1966(2010)号决议中，请法庭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不迟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快速完成全部剩余工作，包括完成对被捕 12 个月以上的逃犯

的审判，并完成所有对判决或判刑提出的上诉通知是在 2013 年 7 月 1 日(法庭的

余留事项处理机制开始运作的起始日)前提交的上诉程序。 

22. 审计委员会期望法庭订有一项行动计划，以便在法庭关闭之前管理工作的完

成。这项行动计划应涵盖有待完成的主要任务，而且每项任务列出完成的 后期

限；可问责的负责人、可取得哪些效益、在关闭进程中会出现哪些风险。审计委

员会认识到法庭已经制定了行动计划的多项要素，包括员额和人员缩减计划、资

产处置计划和职能向余留事项处理机制过渡的计划纲要，但指出，法庭尚未制定

一项综合行动计划来指导进行有秩序的关闭。 

23. 审计委员会建议，法庭将与关闭法庭和向余留事项处理机制过渡有关的现有

计划和报告合并为一项单一的全面计划，其中纳有指导有秩序关闭所需的所有要

素，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关闭方面待执行的任务、其里程碑、以及风险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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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案件方面可能的延迟 

24. 及时关闭法庭的风险之一是案件的积压。审计委员会对法庭的案件量和 近

的审判时间表进行了分析，注意到存在法庭管辖的一些案件可能不会在 2014 年

年底之前完成的风险。这可能如下文所解释的那样，影响到法庭的关闭，扰乱向

余留事项处理机制的过渡： 

 (a) 截至 2012 年 4 月 3 日，法庭没有预测两个案件的预审和审判何时结束。

这两个案件涉及分别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和 2011 年 7 月 20 日被捕的被告。审计

委员会注意到，就 2008 年至 2011 年间完成审判程序的 9 个案件而言，从预审到

审判结束平均所用时间为 1 673 天，即四年半多。因此，分别于 2011 年 6 月 3

日和 2011 年 7日 25 日才开始预审程序的上述两个案件可能不会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 

 (b) 审计委员会对法庭关于截至 2012 年 4 月 3 日正在进行的和今后的上诉

程序预测的审查强调，有 3 个案件预计将于 2014 年之后完成。这些案件预计将

分别于 2015 年 8 月和 3月、以及 2016 年 11 月完成。 

25. 审计委员会认识到，法庭已经采取措施加快审判程序，但感到关切的是，如

果这些案件不能在 2014 年年底之前完成，则可能扰乱法庭向余留事项处理机制

的过渡。 

26. 法庭同意审计委员会的建议，即它继续确保尽快进行审判及上诉审理工作，

并适当考虑到被告的权利和适当程序。 

27. 法庭指出，它 近已采取了若干新颖的大规模措施来确保更快地开展司法程序，

并将在适当考虑到被告权利和适当程序要求的情况下执行进一步的可行措施。 

缩编工作的不足 

28. 法庭自 2008-2009 两年期以来就进入了缩编阶段，直到关闭。在 2010-2011

两年期预算(A/64/476)中，法庭计划将临时员额从 732 个缩减到 546 个，将特别

一般临时人员职位从 258 个缩减到 45 个员额。审计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报告所

述两年期末，法庭为达到目标的确减少了临时员额，但特别一般临时人员职位则

根据经修订的预算从 258 个增加到 276 个。 

29. 审计委员会认为，法庭现处于运作的 后阶段，缩编政策应力求减少所有员

额，而不仅仅是临时员额。 

30. 法庭赞同审计委员会的建议，即在下个预算中采用的缩编方法应力求裁减所

有类型的员额(既包括临时员额，也包括一般临时人员职位)，而不是仅仅缩减临

时员额，或仅仅缩减一般临时人员员额。 

31. 法庭评论说，它将继续尽一切努力以 有效、 快捷的方式进行审判，但在

完成程序和缩减人员的日期方面的实际进展并不能完全由法庭所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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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非消耗性财产的管理 
 

32. 根据历史成本计算，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法庭的非消耗性财产价值 1 509

万美元。在审查非消耗性财产的管理工作之后，审计委员会发现了以下不足： 

 (a) 对“尚未找到”资产的差异调节不及时。审计委员会审查了法庭 2011

年 12 月对海牙办公地点的实物核查报告，注意到有 696 项非消耗性财产没有找

到，其总价值为 223 万美元。在审计期间，法庭采取了措施处理这一问题，但截

至审计时为止，仍有价值 14 737 美元的 10 项非消耗性财产尚未找到； 

 (b) 抽查中发现的差异。审计委员会抽查总价值 928 526 美元的 79 项财产

后指出：㈠ 19 项财产已被移往其它地点，但资产数据库并没有相应更新；㈡ 6

项财产存于资产处置股待核销，但数据库并没有相应更新；㈢ 3 项财产没有资产

标签；㈣ 1 项财产已经移交法庭，但记录尚未更新。 

33. 法庭表示，大多数财产并没有放置在资产数据库标志的地点，因为它们已经

从一栋 2011 年 12 月关闭的大楼(海滩大楼)移往主楼，到审计时为止尚未更新记

录。一些财产是由不同部门搬迁的，没有通知财产管制和盘存股。法庭正在实施

一套新的系统，该系统能够提供非消耗性财产的条形码信息以及地点/房间号。

此外，自 2012 年 4 月以来，法庭还开始采用新的条形码系统对非消耗性财产开

展全面的实物核查。 

34. 审计委员会表示关切的是，倘若未能及时调节差异，将会对非消耗性财产的

管理产生负面影响，可能导致财务报表附注对此类财产的披露不准确，从而使法

庭面临损失/盗窃甚至欺诈案件的风险。这些差异还会对法庭资产管理的质量造

成负面的影响。 

35. 法庭同意审计委员会的以下建议：(a) 采取有关措施解决在非消耗性财产实

物查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b) 及时更新非消耗性财产数据库；(c) 确保所有非

消耗性财产都贴上正确的标签。 

 6. 档案管理 
 

档案管理中的不足之处 

36. 安全理事会第 1996(2010)号决议请秘书长与安全理事会协商，在决议第 1

段所述首个开始日(2012 年 7 月 1 日)之前，为两法庭和余留事项处理机制的档案

建立信息安全和取用制度。 

37. 法庭的档案是联合国的财产。审计委员会在审查法庭的保管库和档案管理工

作后，指出了以下方面存在的不足： 

 (a) 缺乏电子邮件管理政策，以便将业务邮件和私人邮件区分开来。截至

2011 年底，法庭的电子邮箱总数为 1 398 个，总容量为 1 614 千兆字节。审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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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注意到，法庭每周或每月都会全面备份所有电子邮件，而不区分业务内容或

私人内容、重要资料和冗余资料。法庭没有区分业务邮件和私人邮件的具体的电

子邮件管理政策。工作人员个人不清楚哪些电子邮件应予以保留，哪些应予以销

毁，或电子邮件应保存在何处，应以何种格式保存； 

 (b) 缺乏有关实物记录的应急计划。法庭没有有关实物记录的应急和复原计

划，也就在发生事故时如何处理记录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c) 在保管库的管理方面存在不足。2011 年，法庭共有 9 个保管库。审计委

员会发现：㈠ 5 个保管库没有进出登记簿；㈡ 5 个保管库在档案架 低层和地

板之间没有留出缝隙；㈢ 有 3 个保管库的档案架由于缺乏相应的空间，将一些

档案盒放置在地板上。 

38. 审计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缺乏有关电子邮件管理和归档的明确政策，可能

会使工作人员对于应保留和销毁哪些邮件无所适从，并使法庭面临付费存储不必

要的数据的风险，或泄漏机密数据的风险。缺乏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和缺乏有关实

物记录的应急和复原计划，可能会使法庭在可能发生的灾害中面临潜在的受损风

险。保管库管理中的不足之处可能会使档案和记录在发生事故时遭遇潜在风险。  

39. 法庭表示：(a) 已经启动一个项目，以便为档案和记录管理组制订电子邮件

管理政策提供资讯，涉及这些事项的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b) 应急和灾害复原

规划工作组已于 2012 年 2月成立，预计将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交付一份计划，

其中包括有关工作人员培训的规定；(c) 两个保管库没有进出登记簿的原因是库

里并没有档案，里面存放的是等待销毁的材料；其它两个保管库没有进出登记簿

的原因是工作人员必须在保管员的陪同下才能入库。 

40. 法庭同意审计委员会的以下建议：(a) 制定电子邮件管理政策，以便将业务

邮件与私人邮件区分开来；(b) 制定有关实物记录的灾害复原计划；(c) 改善保

管库的管理，以加强档案和记录的管理。 

 C. 管理部门的披露 
 

 1. 现金、应收款和财产损失的核销 
 

41. 行政当局向审计委员会报告称，在 2010-2011 两年期有价值 22 524 美元

(2008-2009 两年期有 31 969 美元)的财产根据财务细则 106.9 被核销。这些核销

是事故和盗窃造成的。根据财务细则 106.8，没有应收账款损失核销的报告

(2008-2009 两年期为 113 862 美元)。 

 2. 惠给金 
 

42. 根据财务细则 105.12 的规定，行政当局报告，2010-2011 两年期没有惠给金

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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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欺诈和推定欺诈案件 
 

43. 行政当局向审计委员会报告称，2010-2011 两年期内，没有发生任何欺诈和

推定欺诈案件。 

 D. 鸣谢 
 

44. 审计委员会感谢法庭庭长、检察官、书记官长和工作人员给予委员会工作人

员的合作和协助。 

 

中国审计长 

审计委员会主席(审计组长) 

刘家义(签名) 

 

南非审计长 

特伦斯·农本贝(签名)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计长兼审计长 

埃米亚斯·莫尔斯(签名) 

201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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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审计委员会针对2009年 12月 31日终了两年期所提建议的执

行情况
a
 

 
 

 所涉段落

首次提出

建议的财政期间 已执行 执行中 未执行

因事态发展

而不能执行

1 与方案规划和预算司协调，为法庭的档

案和记录管理股制定成果预算制逻辑框

架 

35 2008-09 X  

2 制定书记官处各种行政支持活动的具体

绩效指标 

38 2008-09 X  

3 尽一切努力遵守《采购手册》有关核准

地方合同委员会会议记录的要求 

44 2008-09 X  

4 指定一名工作人员担任地方供应商数据

库干事；根据《采购手册》的要求，在

供应商登记文件中列入所有必要资料 

47 2008-09 X  

5 定期审查终止条款，确保有效管理合同 52 2008-09 X  

6 严格遵循主管中央支助事务助理秘书长

授权文件有关涉及赠与、捐赠、其他免

费转让或出售资产的案件的第 14 段的

要求 

59 2008-09 X  

7 尽一切努力缩短从发放临时报废证书到

收到地方财产调查委员会建议的时间，

以便利核销过程 

62 2008-09 X  

8 采取措施，改善工作人员的地域分配状

况 

69 2008-09 X  

9 遵循《关于咨询人和个体订约人的行政

指示》第 4.2 条，以增强咨询人甄选过

程的竞争性 

73 2008-09 X  

10 填补法庭驻地审计员的员额空缺 75 2008-09 X 

 共计 10 9 1 — —

 百分比 100 90 10 — —

 

 
a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5 L 号》(A/65/5/Ad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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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财务报表的核证 
 
 

1.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

责者的国际法庭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终了的两年期财务报表是根据财务细则

106.10 编制的。 

2. 编制这些报表时所适用的重要会计政策，概要列于财务报表的附注。附注对

秘书长负有行政责任的该法庭在报表所涉期间进行的财务活动提供了补充资料，

并作了说明。 

3. 兹核证所附编号为一至四的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财务报表正确无误。 

 

助理秘书长兼主计长 

玛丽亚·欧亨尼娅·卡扎(签名) 

2012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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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终了的两年期财务报告 
 
 

 A. 导言 
 

1. 秘书长谨提交其关于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

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终了的两年期账目的财

务报告。账目包括四个报表以及相关附注。 

2. 本财务报告应与财务报表一起阅读。附件载有《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规

定须向审计委员会呈报的补充资料。 

 B. 概览 
 

3. 本两年期的总收入从 4.036 亿美元减至 3.371 亿美元，减少了 16.5%，主要

原因是摊款减少了 6 550 万美元。 

4. 按照大会第 64/240 号、第 65/253 号和第 66/239 号决议的批款数额，法庭

2010-2011 两年期的预算总额为 3.275 亿美元，两年期的实际支出总额为 3.241

亿美元，未支配余额 330 万美元，主要归因于书记官处的 190 万美元盈余以及工

作人员薪金税的 120 万美元盈余。2010-2011 两年期支出总额 3.241 亿美元，与

2008-2009 两年期 3.798 亿美元的支出总额减少 5 560 万美元，即减少了 14.7%，

主要原因是法庭根据《完成工作战略》缩编业务和裁撤员额，并 终向刑事法庭

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过渡。 

5. 下表按职能类别分列支出额(千美元)： 

 2011 年 2009 年 增(减) 

工作人员费用和其他人事费 248 024 277 092 (29 068) 

差旅费 3 791 5 260 (1 469) 

订约承办事务 43 274 64 741 (21 467) 

业务费用 24 801 28 891 (4 090) 

购置 4 180 3 758 422 

其他 65 40 25 

 共计 324 135 379 782 (55 647) 

 

6.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整体现金总额为 8 080 万美元，与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 5 970 万美元相比增加了 2 110 万美元，其主要原因是会员国及时支

付摊款，所以应收分摊会费减少，收支相抵后出现净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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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财务报表附注 7 说明了根据精算确定的法庭关于离职后医疗保险、离职回国

补助金和未使用休假天数的服务终了负债，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分别为 2 690

万美元、1 050 万美元和 430 万美元。法庭的法官养恤金福利负债也经精算确定，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为 2 680 万美元。此外，根据大会第 65/258 号决议，法

庭估计法官的搬迁津贴福利和审案法官的惠给金福利负债分别为80万和 40万美

元。所有负债总额共计 6 970 万美元，与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4 710 万美元

的负债总额相比，增加了 2 270 万美元，其主要原因是精算师采用了更低的贴现

率，该贴现率从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 6.0%降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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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补充资料 
 
 

1. 附件提供了要求秘书长提供的补充资料。 

现金和应收款损失的核销 

2. 2010-2011 两年期没有根据财务细则 106.8 核销现金或应收款。 

财产损失的核销 

3. 2010-2011 两年期根据财务细则 106.9 核销了 36 317 美元的财产损失。 

惠给金 

4. 2010-2011 两年期没有支付任何惠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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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终了的两年期财务报表 
 

报表一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a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收入和支出及准备金和基金结余变动表 

(千美元) 

 2011 2009 

收入  

摊款
b
 332 890 398 418 

利息收入 3 726 4 880 

其他/杂项收入 530 292 

 收入共计 337 146 403 590 

支出  

工作人员费用和其他人事费 248 024 277 092 

差旅费 3 791 5 260 

订约承办事务 43 274 64 741 

业务费用 24 801 28 891 

购置 4 180 3 758 

其他 65 40 

 支出共计 324 135 379 782 

收支相抵盈(亏)额 13 011 23 808 

未编入预算的服务终了福利和退休后福利应计收入(支出)
c
 (22 666) 1 013 

上期调整数 – (114) 

收支相抵净盈(亏)额 (9 655) 24 707 

上期债务核销 3 867 2 446 

准备金和基金结余，期初 13 686 (13 467) 

 准备金和基金结余，期末 7 898 13 686 
 

 
a
 见附注 2和 3。 

 
b
 根据大会第 64/240 号和第 65/253 号决议，法庭的摊款一部分基于联合国经常预算所适用

的分摊比额表，一部分基于维持和平行动所适用的分摊比额表。 

 
c
 是应计负债净增的结果，应计负债包括 13 065 000 美元的离职后健康保险费用、997 000

美元的离职回国补助金、307 000 美元的未用休假折付款、7 117 000 美元的法官养恤金、

804 000 美元的法官搬迁津贴福利和 376 000 美元的审案法官惠给金福利。见附注 7。 
 

附注是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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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二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a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准备金和基金结余表 

(千美元) 

 2011 2009 

资产  

现金和定期存款 2 583 9 636 

现金池
b
 78 184 50 067 

应收会员国摊款
c
 15 056 27 482 

其他应收款 2 753 1 987 

递延费用 10 120 16 989 

其他资产 22 122 

 资产共计 108 718 106 283 

负债  

预收缴款或付款 618  75 

未清债务——本期 10 189 23 405 

未清债务——以后各期 9 708 16 388 

应付基金间结余 8 852 3 999 

其他应付款 1 714 1 656 

其他负债 — 1 

服务终了和退休后负债
d
 69 739 47 073 

 负债共计 100 820 92 597 

准备金和基金结余  

累计盈余(赤字) 7 898 13 686 

 准备金和基金结余共计 7 898 13 686 

 负债、准备金和基金结余共计 108 718 106 283 

 
 

 
a
 见附注 2和 3。 

 
b 
系在联合国总部现金池中的份额，包含现金和定期存款15 486 138美元、短期投资18 291 303

美元(市值 18 323 109 美元)、长期投资 44 278 592 美元(市值 44 209 545 美元)和应计未

收利息 128 066 美元。见附注 6。 

 
c
 包括未缴摊款，不论能否收到。 

 
d
 系包括26 959 000美元的离职后健康保险费用、10 463 000美元的离职回国补助金、4 299 000

美元的未用休假折付款、26 838 000 美元的法官养恤金、804 000 美元的法官搬迁津贴福

利和 376 000 美元的审案法官惠给金福利的应计负债。见附注 7。 
 

附注是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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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三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a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现金流量表 

(千美元) 

 2011 2009

来自业务活动的现金流量  

收支相抵盈(亏)额(报表一) (9 655) 24 707 

应收摊款(增加)减少额 12 426 (7 947)

其他应收款(增加)减少额 (766) (430)

递延费用(增加)减少额 6 869 11 069 

其他资产(增加)减少额 100 (44)

预收缴款或付款增加(减少)额 543 (35)

未清债务增加(减少)额 (19 896) (3 849)

应付基金间结余增加(减少)额 4 853 (4 041)

其他应付款项增加(减少)额 58 646 

其他负债增加(减少)额 (1) 1 

服务终了和退休后负债增加(减少)额 22 666 (1 013)

减：利息收入 (3 726) (4 880)

 来自业务活动的净现金流量 13 471 14 184

来自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利息收入 3 726 4 880 

 来自投资活动的净现金流量 3 726 4 880

来自融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上期债务临时核销额 3 867 2 446 

 来自融资活动的净现金流量 3 867 2 446

现金和定期存款以及现金池增加(减少)净额 21 064 21 510

期初现金和定期存款及现金池 59 703 38 193

 期终现金和定期存款及现金池 80 767 59 703

 

 
a
 见附注 2和 3。 

附注是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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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四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终了的两年期批款报表 

(千美元) 

 批款 a 支出 

工作方案 原定数额 变动数额 订正数额 付款 未清债务 共计 未支配余额

A. 分庭 12 973 1 840 14 813 14 610 10 14 620 193

B. 检察官办公室 55 075 11 144 66 219 66 331 115 66 446 (227)

C. 书记官处 196 378 5 301 201 679 190 616 9 173 199 789 1 890 

D. 记录管理和档案 3 840 (261) 3 579 2 431 891 3 322 257 

E. 工作人员薪金税 22 020 19 162 41 182 39 958 — 39 958 1 224 

 共计 290 286 37 186 327 472 313 946 10 189 324 135 3 337 

 

 
a
 2010-2011 两年期批款经大会第 64/240 号、第 65/253 号和第 66/239 号决议核准。 

 

 



A/67/5/Add.12  
 

12-42975 (C)22 
 

 

  财务报表附注 
 

  附注 1 

联合国及其活动 
 

 (a) 《联合国宪章》于 1945 年 6 月 26 日签署，1945 年 10 月 24 日生效。联

合国通过其五个主要机关要实现的首要目标如下： 

 ㈠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㈡ 促进国际经济、社会进步和发展方案； 

 ㈢ 普遍尊重人权； 

 ㈣ 国际司法和国际法； 

 ㈤ 促进托管领土的自治。 

 (b) 大会侧重处理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联合国的财政和行政问题。 

 (c) 根据安全理事会的指示，联合国参与维持和平及建立和平的各个方面，

包括努力解决冲突、恢复民主、促进裁军、提供选举援助和协助冲突后建设和平，

以及参与人道主义活动，以确保缺乏基本必需品的群体的生存，并监督起诉对严

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 

 (d)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包括对联合国

系统其他组织处理国际经济、社会和卫生问题的努力发挥主要监督作用。 

 (e) 国际法院对请其提出咨询意见或具有约束力的解决办法的会员国间争

端拥有管辖权。 

 (f) 托管理事会的主要职能随着 1994 年联合国 后一个托管领土托管协定

的终止而结束。 

  附注 2 

联合国重要会计和财务报告政策摘要 
 

 (a) 联合国的会计核算按大会通过的《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秘书长依

《条例》要求制订的规则以及主管管理事务副秘书长或主计长颁布的行政指示进

行。在进行会计核算时，还充分顾及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通过的联合

国系统会计准则。联合国遵循行政首长协调会修订和通过的关于会计政策披露的

《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财务报表的列报》，其规定如下： 

 ㈠ 基本会计假设为持续经营、一致性和权责发生制。这些基本会计假设如

在财务报表中得到遵循，就不必予以披露。某一基本会计假设如没有得到遵

循，则应披露这一事实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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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 应根据审慎、实质重于形式和重要性原则选择和运用会计政策； 

 ㈢ 财务报表应明确扼要地披露所采用的所有重要会计政策； 

 ㈣ 披露所采用的重要会计政策，应是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所披露的这些

政策通常应列在一处； 

 ㈤ 财务报表应列示上一个财政期间的同期对比数字； 

 ㈥ 对本期有重要影响或对以后各期可能有重要影响的会计政策变更，应予以

披露并说明理由。如果政策变更影响重大，应披露这种影响，并以数字说明。 

 (b) 本组织的账户按基金会计制设置。大会、安全理事会或秘书长可设立独

立的普通基金或特殊用途基金。每个基金都作为单独的财务和会计主体设置，各

设一组自平复式账户。财务报表反映每个基金或每组性质相同的基金的活动。 

 (c) 本组织所有基金的财政期间均为两年，即连续两个历年，但维持和平账

户的财政年度为 7 月 1日至 6 月 30 日。 

 (d) 收入、支出、资产和负债一般按权责发生制确认。对摊款收入则适用下

文(j)㈡段所列政策。 

 (e) 本组织的账目以美元列报。以其他货币记账的账目，在往来业务发生时

按联合国规定的汇率折成美元。对于这些货币，财务报表应载明以报表日适用的

联合国汇率折算的非美元现金、投资和未缴认捐款以及往来账户应收款和应付款

的美元值。用报表日实际汇率折算所产生的数值与采用财政期 后一个月的联合

国汇率折算所产生的数值有重大差别时，应在脚注中说明差额。 

 (f) 本组织的财务报表均按历史成本会计制编制，不为反映货物和服务价格

变动所产生的影响而进行调整。 

 (g) 现金流量汇总表是按照《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所述的现金流量“间接

法”编制的。 

 (h) 本组织的财务报表是按照管理问题高级别委员会会计准则问题工作队

不时提出的建议编制的； 

 (i) 对于联合国普通基金和有关基金、联合国伊拉克代管账户、联合国赔偿

委员会、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808(1993)号和第 827(1993)号决议的规定设立的前

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955(1994)号决议设立的卢旺达问题

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各维持和平账户分别编制财务报表，而维持和平账户的财政年

度为 7 月 1日至 6 月 30 日。 

 (j)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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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 联合国经常预算活动、维持和平行动、基本建设总计划、前南斯拉夫问

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开展活动所需的经费，以及周转基金

所需的经费，由各会员国按照大会确定的分摊比额表分摊； 

 ㈡ 对会员国的摊款一经大会核准，便记为收入。批款或开支授权，除非已

向会员国摊派相应的款项，不确认为收入； 

 ㈢ 由同意向本组织偿付其参加联合国条约机构、机关和会议费用的非会员

国分摊的数额，记作杂项收入； 

 ㈣ 会员国或其他捐助者的自愿捐助，根据在本财政期间特定时间交付捐款

的书面承诺记作收入。以秘书长可以接受的服务和用品提供的自愿捐助，或

记作收入，或在财务报表内注明； 

 ㈤ 根据组织间安排收到的收入，是各机构为使本组织能够替它们管理项目

或其他方案而划拨的资金； 

 ㈥ 其他基金的拨款，为一个基金拨给另一个基金或指定从一个基金转入另

一个基金并由后者支付的款项； 

 ㈦ 提供服务所得的收入，包括因向其他组织提供技术和行政支助而收取的

工作人员薪金和其他费用； 

 ㈧ 利息收入包括从各种银行账户存款赚取的所有利息、从有价证券和其他

流通票据赚得的投资收入以及从现金池赚取的投资收入。短期投资所有已实

现损失和未实现损失净额已从投资收入中扣除。现金池投资活动所产生的投

资收入和费用分配给各参与基金； 

 ㈨ 杂项收入，包括下列收入：房地租金、变卖旧财产或多余财产所得、以

往各期支出所获退款、货币折算产生的净收益、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当年的摊

款、上文(j)㈢段所述的非会员国摊款、不指定用途的赠款以及其他杂项收入； 

 ㈩ 以后各财政期间的收入均作为下文(m)㈢段所述的递延收入确认，而不

作为本财政期间的收入确认。 

 (k) 支出： 

 ㈠ 支出根据核定批款或承付权发生。列报的支出总额包括未清债务和付

款； 

 ㈡ 非消耗性财产的支出记作购置期间预算的费用，而不记作资本。库存非

消耗性财产按历史成本入账； 

 ㈢ 以后财政期的支出不记作本财政期的费用，而是记作下文(l)㈥段所述

的递延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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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资产： 

 ㈠ 现金和定期存款是指活期存款账户中的款项和计息银行存款； 

 ㈡ 投资包括本组织为创收而购买的有价证券和其他流通票据。短期投资按

成本或市价孰低法列报，长期投资按成本列报。成本为面值加上或减去任何

未摊销的溢价或折价。投资市值在财务报表脚注中披露； 

 ㈢ 现金池包括各参与基金在现金和定期存款、短期和长期投资以及应计投

资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这些资金都在现金池内管理。现金池内的投资性质相

似，按上文⑴㈡段规定的办法核算。各参与基金在现金池内所占的份额分别

在各基金的报表内报告。其组成和投资市值在各报表的脚注中披露。目前，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仅参与总部现金池。详情参见附注 6； 

 ㈣ 缴纳摊款是摊款国的法定义务，因此应收会员国未缴摊款一律呈报，不

论能否收到。联合国的政策是，对于无法及时收到的应收款项，不提取备抵； 

 ㈤ 基金间结余反映基金间往来业务，列入联合国普通基金应收款和应付

款。基金间结余还反映与联合国普通基金的直接往来业务。基金间结余每隔

一段时间结算一次，何时结算，视有否现金资源而定； 

 ㈥ 递延费用通常是指不适宜列为本财政期间费用的支出费用。这些项目将

列为以后一个财政期费用的支出项目。这些支出项目包括主计长根据财务细

则 106.7 核准为以后财政期间承付的款项。这类承付款一般限于持续性行政

经费和履行期较长的合同或法律义务； 

 ㈦ 仅为了资产负债表的目的，假设与财务报表日已结束的学年有关的那部

分教育补助金预支款，记作递延费用。预支款全额记作应收工作人员款项，

直到工作人员出示必要的应享权利证明时，才将该款项记作预算账户的支

出，并结清预支款； 

 ㈧ 资本资产的维修费用记作有关预算账户的支出。家具、设备、其他非消

耗性财产和租赁资产的改良不列为本组织的资产。此种购置款项记作购置年

度预算账户的支出。非消耗性财产的价值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 

 (m) 负债、准备金和基金结余： 

 ㈠ 业务准备金和其他类型准备金在财务报表中列入“准备金和基金结余”

总额之内； 

 ㈡ 未来各年的未清债务既列为递延费用，又列为未清债务； 

 ㈢ 递延收入包括对以后各财政期间的认捐款、创收活动项下收到的预支款

和其他已收讫但尚未赚得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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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 本组织与以往、当前和以后各财政期有关的承付款项列为未清债务。与

经常预算和特殊账户有关的本期债务，在相关两年期结束后的 12 个月内有

效。多数技术合作活动的债务在各历年结束后的 12 个月内有效。与维持和

平行动欠各会员国的款项有关的未清债务，可在财政期间结束后保留五年。

与多年期资金有关的未清债务在项目完成前一直有效； 

 ㈤ 服务终了和退休后福利应计负债，包括与离职后健康保险、离职回国补

助金、未使用休假日、法官养恤金、法官搬迁津贴福利、审案法官惠给金福

利等方面的负债。除法官搬迁津贴福利和审案法官惠给金福利外，所有与服

务终了福利和退休后福利有关的应计负债均通过精算确定； 

 ㈥ 存在的或有负债，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 

 ㈦ 联合国是参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成员组织。大会设置养恤

基金，目的是提供退休金、死亡抚恤金、残疾津贴和有关福利。养恤基金是

福利确定型多雇主注资养恤金计划。每两年对养恤基金资产和养恤金福利进

行一次精算估值。由于没有一致、可靠的依据用来向参与该计划的各个组织

分配有关负债/资产和费用，联合国无法为核算目的充分可靠地确定其在该

计划基础财务状况和业绩中所占的份额，因而将该计划作为固定缴款计划对

待；因此，联合国在养恤基金有关净负债/资产状况中的份额没有列入财务

报表。本组织向养恤基金缴付的款额包括按大会订立的比率缴付的规定款额

(目前为参与人和其所属组织分别按所适用的应计养恤金薪酬的 7.9%和

15.8%缴款)，以及根据《养恤基金条例》第 26 条规定为弥补任何精算短缺

而应分摊的缴款。只有大会根据估值之日对养恤基金资金情况作出的精算评

估，确定有需要付款以弥补短缺并援引第 26 条规定时，才应支付这种款项。

截至本财务报表报告日，大会未曾援引这一规定。 

  附注 3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报表一至四) 
 

 (a)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法庭”)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808(1993)和

第 827(1993)号决议设立的。法庭由下列机关组成： 

 ㈠ 分庭包括 3 个审判分庭和 1 个上诉分庭。分庭由 多 16 名常任独立法

官和在任何时候 多 12 名审案独立法官组成。任何两名常任独立法官及审

案独立法官均不得为来自同一国家的国民。每个审判分庭在任何时候由 多

3 名常任法官和 6 名审案法官组成。上诉分庭由 7 名常任法官组成。上诉分

庭处理每项上诉时，由 5 名上诉分庭成员组成。上诉分庭同时为前南斯拉夫

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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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 检察官办公室。检察官负责调查和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

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检察官办公室作为法庭的单独

机关独立行事； 

 ㈢ 书记官处同时为各分庭和检察官服务，并负责法庭的行政和服务工作。 

 (b) 大会第 64/240 号、第 65/253 号和第 66/239 号决议核准了 2010-2011

两年期的预算批款。年度预算拨款的资金来自会员国摊款，50%按照适用于联合

国经常预算的分摊比额表分摊，50%按照适用于维持和平行动的分摊比额表分摊。

各国及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向支助国际法庭活动的自愿基金提供资金、设

备和服务，以协助其执行任务。法庭的财务报表每 12 个月编制一次，在两年期

结束时进行一次决算。 

 (c) 报表一报告本财政期间的收入、支出及准备金和基金结余变动情况。其

中包括对当期收支相抵盈余的计算结果以及上期收入或支出的调整数。 

 (d) 报表二列有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和准备金与基金结余。

非消耗性财产的价值不包括在资产内(见附注 8)。 

 (e) 报表三列报这一期间的现金流量，报表是用《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中

所述的“间接法”编制的现金流量表。 

 (f) 报表四报告两年期核定批款的支出状况。 

  附注 4 

批款状况 
 

 按照大会第 64/240 号、第 65/253 号和第 66/239 号决议，2010-2011 两年期

的批款和摊款毛额如下(千美元)： 

 2010 年 2011 年 共计 

初步批款(第 64/240 号决议) 145 143 145 143 290 286 

加：第 65/253 号决议批款 — 30 226 30 226 

 第 66/239 号决议批款 — 6 960 6 960 

订正批款(第 66/239 号决议) 145 143 182 329 327 472 

减：估计收入 (139) (138) (277) 

订正批款减估计收入(第 64/240 号、第

65/253 号和第 66/239 号决议) 

145 004 182 191 327 195 

加：2010 年分摊的 2008-2009 两年期批款

增加额(第 64/240 号决议) 

12 655 — 12 655 

减：将于 2012 年分摊的 2010-2011 两年

期批款增加额(第66/239号决议) 

— (6 960) (6 960) 

 会员国摊款毛额 157 659 175 231 332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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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 5 

  资产、负债、准备金和基金结余(报表二) 
 

 (a) 所列的现金和定期存款数额是联合国总部以及总部以外办事处的现金

结余总额(包括以当地货币持有的资金)； 

 (b) 未缴摊款： 

 ㈠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应收摊款已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

大会相关决议以及联合国的政策予以入账。根据这项政策，没有为无法及时

收取的摊款提取备抵； 

 ㈡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未缴摊款总额为 15 055 765 美元，其中共有

4 951 592 美元的款额已经逾期一年以上，10 104 173 美元的款额逾期不到

一年； 

 (c) 其他应收款。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其他应收账款的构成与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其他应收账款的构成对比如下(千美元)： 

 

 2011 年 2009 年 

各国政府 272 284 

工作人员 888 1 310 

供应商 1 263 68 

其他联合国实体 330 291 

其他 — 34 

 共计 2 753 1 987 

 

 (d) 其他应付款。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其他应付账款结余的构成与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其他应付账款结余的构成对比如下(千美元)： 

 2011 年 2009 年 

工作人员 42 94 

供应商 12 3 

其他联合国实体 — 1 

其他 — 1 

离职回国补助金备抵 1 660 1 557 

 共计 1 714 1 656 

 

 (e) 以后各年度的承付款。报表二中列报的未来年度未清债务数额包括延期

至 2014 年的一份租约所涉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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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6 

现金池 

 (a) 背景： 

 ㈠ 联合国金库代表法庭统一投资盈余资金。此类盈余资金被组合放入若干

内部管理的现金池，投资于货币市场和固定收入市场的主要部分。由于规模

经济，并能把收益曲线的风险分散到各种期限的投资产品中，汇集资金对总

体投资业绩和风险产生积极影响。 

 ㈡ 投资活动遵循《联合国投资管理准则》载列的各项原则。 投资委员会

定期评估遵守《准则》的情况，提出相关更新建议，并审查各现金池的业绩。 

 (b) 投资管理目标： 

 除《准则》外，按优先次序列出所有现金池的投资目标如下：  

 ㈠ 安全性：确保资本保值；  

 ㈡ 流动性：确保足够的流动性，使联合国能够随时满足各种业务需求。仅

持有随时具有市场价值并可轻松变现的资产； 

 ㈢ 投资收益：获得有竞争力的市场收益率，同时考虑投资风险约束以及池

内现金流动特性。由基准确定现金池是否取得令人满意的市场收益。 

 (c) 总部现金池相关财务信息：  

 ㈠ 法庭只参加投资于各种证券的总部现金池。此类证券可能包括、但不限

于期限为 5年或更短时间的银行存款、商业票据、超国家证券、政府机构证

券和政府证券。所有证券均以美元标价。总部现金池不投资衍生工具、资产

担保产品、抵押支持产品或权益产品； 

 ㈡ 投资交易按结算日期记账。投资收益按责权发生制入账；总部现金池投

资活动直接产生的交易费用在发生时记作现金池的费用，净收益按比例分配

给参加总部现金池的各基金； 

 ㈢ 投资处置损益以处置收益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算，在分配给参加总

部现金池的各基金的净收益内开列； 

 ㈣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部现金池持有资产 88.539 亿美元，其中应

付法庭共计 7 820 万美元，开列于报表二“资产、负债及准备金和基金结余

表”的总部现金池一栏； 

 ㈤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总部现金池财务信息汇总于表 1。 



A/67/5/Add.12  
 

12-42975 (C)30 
 

表 1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部现金池资产与负债总表 

(千美元) 

 总部现金池 

资产  

 短期投资
a
 3 825 106 

 长期投资
b
 5 014 303 

 投资共计 8 839 409 

 现金 1 

 应计投资收入 14 503 

 资产共计 8 853 913 

负债  

 应付法庭 78 184 

 应付参加总部现金池的其他基金 8 775 729 

 负债共计 8 853 913 

 净资产 —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总部现金池净收入总表 

(千美元) 

 总部现金池 

净收入  

 利息收入 190 622 

 出售证券已实现收益 103 405 

 借出证券收入
c
 4 388 

 业务净收入 298 415 

 

 
a
 低于账面价值或公允价值。 

 
b
 账面价值。 

 
c
 借出证券指向其他方面短期借出联合国拥有的证券，联合国为此收取费用。借贷条件由协

议规定，协议要求借款者向联合国提供价值高于借贷证券的抵押。 



 A/67/5/Add.12

 

3112-42975 (C) 

 

 (d) 总部现金池构成 

 表 2 按投资工具类型分列总部现金池持有的投资： 

 

表 2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按投资工具类型分列的现金池投资 

(千美元) 

总部现金池 账面价值 公允价值
a
 

债券  

 政府机构债券 3 071 714 3 073 669 

美国以外国家的主权债券和超国家债券 1 510 322 1 504 100 

 美国国库债券 1 603 813 1 603 796 

 小计 6 185 849 6 181 565 

贴现票据
b
 899 842 899 909 

定期存款 1 753 718 1 753 718 

 投资共计 8 839 409 8 835 192 
 

 a 
公允价值由独立托管方基于第三方对证券的估值确定。 

 b 
包括美国短期国库债券和贴现票据。 

 (e) 金融风险管理： 

 总部现金池暴露于各种金融风险，包括信贷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包

括利率风险和其他价格风险)，详情如下：  

 ㈠ 信贷风险： 

 《准则》规定不投资于信用等级低于规格的证券发行者，还规定了投资特定

发行者的 大集中度。在进行投资时，这些规定都得到了遵守。使用的信用

等级是主要信用评级机构确定的：在评估债券和商业票据方面使用标准普尔

和穆迪的评级，在评估定期存款方面使用惠誉的个体评级。表 3 列报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部现金池所持证券发行者的信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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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按信用等级分列的总部现金池投资 

(千美元) 

总部现金池 共计
a
 信用等级 

债券 6 185 849 标准普尔：AAA 占 28.5%；AA+/AA-占 69.9%；BBB+占 1.6%；穆

迪：Aaa 占 95.5%；Aa1/Aa3 占 2.9%；Ba1 占 1.6%。 

贴现票据
b
 899 842 标准普尔：A-1＋；穆迪：P-1。 

定期存款 1 753 718 惠誉：A/B 占 76%；B 占 24%。 

 投资共计 8 839 409 

 

 
a
 系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证券的账面价值。 

 
b
 包括美国短期国库债券和贴现票据。 

 ㈡ 流动性风险： 

 总部现金池存在参加者要求短时间内提款而产生的流动性风险。现金池维持

足够的现金和有价证券，以支付到期的联合国承付款。池内大部分现金和现

金等价物以及投资提前一天通知便可使用，以满足业务需求。因此，总部现

金池能够及时应对提款需求，流动性风险被认为很低。 

 ㈢ 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指利率变动导致投资价值波动的风险。通常，利率上涨，定息证券

的价格下降，反之亦然。利率风险通常以定息证券的期限计量，期限用年数

表示。期限越长，利率风险越大；总部现金池暴露于在利率风险，因其持有

的投资包括计息证券。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现金池主要投资于较短期

的证券， 长期限少于 4 年。总部现金池所持证券的平均期限为 1.12 年，

这说明利率风险很小；表 4 显示，倘若整个收益率曲线随利率变化移动，截

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部现金池的公允价值将如何增减。该表显示收益率

曲线上下移动 多达 200 个基点产生的影响(100 个基点等于 1%)。不过，鉴

于当前的利率环境，基点移动应视为能起说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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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部现金池对利率的敏感性 

收益率曲线的移动(基点) 公允价值变化(百万美元) 

-200 197 

-150 148 

-100 99 

-50 49 

0  0 

50 -49 

100 -99 

150 -148 

200 -197 
 

 ㈣ 其他价格风险： 

 现金池不存在其他重大价格风险，因其不卖空或借入证券或押金购买证券，

所有这些限制了资本可能出现的损失。 

附注 7 

与服务终了福利和退休后福利有关的应计负债 

 (a) 服务终了和退休后福利包括离职后医疗保险、离职回国福利、未用休假

日折算、法官的养恤金福利、法官的搬迁津贴福利和审案法官的惠给金福利。如

附注 2(m)㈤所指出，除法官的搬迁津贴福利和审案法官的惠给金福利之外，所有

这些负债均根据一家独立、有资质的精算公司进行的精算估值确定。 

 (b) 离职后医疗保险： 

 ㈠ 服务终了时，工作人员及其受扶养人若符合特定资格条件，包括 2007

年 7 月 1 日后征聘的人员参加联合国医保计划满 10 年，在这一日期前征聘

的工作人员参加时间满 5 年，则可选择参加联合国的福利确定型医疗保险计

划。这一福利被称为离职后医疗保险。 

 ㈡ 精算师为确定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离职后医疗保险负债所用的主

要假设是：贴现率为 4.5%；2012 年医疗服务费用上涨 8.0%，2027 年及以后

年份逐渐下降到 4.5%；退休、退出保险计划和死亡率方面的假设，与联合国

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自身进行养恤金福利精算估值时所用的假设一致。与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估值相比， 主要的变化是：(a) 贴现率假设从 6.0%

下降至 4.5%，这反映了根据高质量公司债券的利率确定的基准利率的整体下

降；(b) 假设美国境外医疗保险计划的医疗服务费用上涨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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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 离职后医疗保险估值中的另一个因素是，在确定法庭剩余负债时要考虑

到所有计划参加者的缴款。因此，要从负债毛额中扣除退休人员的缴款，还

要扣除在职工作人员缴款的一部分，以按照大会核定的费用分担比率算出本

组织的剩余负债。这些分担比率要求法庭的分担份额，对非美国医疗保险计

划而言，不得超过一半，对美国保健计划，不得超过三分之二，对医疗保险

计划，不得超过四分之三； 

 ㈣ 根据上文㈡和㈢段确定的基础，扣除计划参加者的缴款后，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应计负债现值为 26 959 000 美元。 

离职后医疗保险 应计负债(千美元) 

负债毛额 53 463 

扣除计划参加者的缴款 (26 504) 

 负债净额 26 959 

 

 上述净负债为 26 959 000 美元，而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负债估计数

为 13 894 000 美元。增加 13 065 000 美元的主要原因是精算亏损 10 358 000

美元，主要是由于贴现率假设从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 6.0%变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 4.5 %。 

 ㈤ 除上文㈡所述假设之外，在所有其他假设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医药

费用趋势上升或下降 1%，估计负债现值将分别增加 21%或减少 17%。同样，

在所有其他假设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贴现率下降或上升 1%，估计应计负

债将分别增加 22%或减少 17%。 

 (c) 离职回国福利： 

 ㈠ 在服务终了时，工作人员若符合某些资格条件，包括离职时居住在国籍

国境外，则有权领取按服务时间计算的离职回国补助金，以及旅费和搬迁费。

这些福利统称为离职回国福利。 

 ㈡ 如附注 2(m)㈤所述，聘请了一个咨询精算师对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的离职回国福利进行精算估值。精算师使用的主要假设是：贴现率为 4.5%；

依工作人员的年龄和职类不同，每年薪金增长幅度为 9.1%到 4.0%不等；每

年旅费增长 2.5%。 

 ㈢ 根据这些假设，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离职回国福利应计负债的现

值估计为 10 463 000 美元。  

 (d) 未用休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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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 服务终了时，持有定期合同或连续合同的工作人员可以折付 多 60 个

工作日的未用休假日。 

 ㈡ 如附注 2(m)㈤所述，聘请了一名咨询精算师对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的未使用休假日进行精算估值。精算师使用的主要假设是：贴现率为 4.5%；

累积结余年假的年增加率为头三年每年 12.5 天，第四年至第六年每年 3天，

此后每年 0.1 天，直至累积 60 天。据假设年薪金增加率因工作人员年龄和

职类而异，从 9.1%至 4.0%不等。 

 ㈢ 根据这些假设，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未使用休假日应计负债的现

值估计数为 4 299 000 美元。 

 (e) 法庭法官退休时有权领取非由养恤基金支付的养恤金。如附注 2(m)㈤所

述，聘请了一个顾问精算师对法官的养恤金相关负债进行精算估值。2011 年 3

月，精算师就法官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养恤金精算值提交了报告，精算师

使用的主要假设是：5.5%的贴现率、标准死亡率表和每年 3.0%的生活费用增长

率。根据同样的假设，精算师估计法庭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应计负债本应

是 24 314 000 美元。但是，由于 2011 年的利率下降，采用 4.5%的贴现率后，法

庭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应计负债估计为 26 838 000 美元。 

 (f) 根据大会第 65/258 号决议，法庭法官享有与国际法院法官同等的搬迁

津贴福利。此外，连续服务 3 年以上的审案法官在完成服务时，可领取一笔一次

性惠给金。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法官的搬迁津贴福利负债估计数和审案法

官的惠给金福利负债估计数分别为 804 000 美元和 376 000 美元。 

附注 8 

非消耗性财产 

 按照联合国会计政策，非消耗性财产列为购置年度当期拨款的支出。根据累

积盘存记录并按历史成本得出的法庭非消耗性财产价值如下(千美元)： 

 2011 年 2009 年 

1 月 1 日结余额 15 821 16 700 

购置 1 898 1 780 

减：核销-事故、盗窃和损失 (36) (32) 

减：处置 (2 592) (2 576) 

调整数 — (51) 

 12 月 31 日结余额 15 091
a

15 821 

 

 
a
 包括经核准待核销但尚未处置的 1 163 000 美元非消耗性财产，以及核销请求尚待核准的

202 000 美元非消耗性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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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9 

今后的运作 

 (a) 安全理事会在第 1966(2010)号决议中决定建立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

处理机制，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设立两个分支

机构，履行两法庭关闭后的诸多基本职能，如审判逃犯等。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

法庭的分支机构预定于 2013 年 7 月 1 日开始运作，初步定为 4 年。余留机制在

2012-2013 两年期期间将与两个法庭共同存在，共享资源，相互支持，互惠协调。 

 (b) 安全理事会第 1966(2010)号和第 1993(2011)号决议请法庭采取一切可

能措施，快速且不迟于 2014 年 12 月完成全部剩余工作，为关闭法庭做准备并确

保顺利过渡到余留机制，包括通过在两个法庭分别设立先遣队。 

 (c) 关于退休后福利的经费筹措问题，大会第 64/240 号决议核准了行政和

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即应在法庭的 后预算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处理与将

来向法官和未亡配偶支付养恤金有关的负债问题。关于离职后医疗保险问题，大

会第 64/241 号决议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提交关于管理离职后医疗保

险负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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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支持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活动的自愿基金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的收入、支出、准备金和基金结余附表 

(千美元) 

 

准备金和基金

结余，期初 收入

支出和其它

调整数

准备金和基金 

结余，期末 

支支持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活

动的自愿基金 

1 523 4 400 4 783 1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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